
 

住宿條款 

第 1 條（適用範圍） 

1. 本飯店與客人之間所簽訂的住宿契約（包含於白天使用客房進行遠距辦公等，同樣適用以下本條款）及其相關契約，

以本條款規定之事項為準，本條款中之未定事項，則以法令等（係指法令或根據法令之規定，以下亦同）或一般慣

例為準。 

2. 除了本飯店所定之客房內設置的飯店設施使用規範以外，若本飯店有向客人提出與住宿契約相關之使用介紹或各種

注意事項等（以下統稱「使用規範等」）時，則該使用規範等也屬於本條款之一部分。 

3. 當本飯店接受不違反法令與慣例範圍之特別契約時，即使有前項之規定，仍以該特別契約為優先。 

第 2 條（住宿契約之預訂） 

1. 欲向本飯店預訂住宿契約之客人，請向本飯店出示以下事項。 

(1) 住宿者姓名、電話 

(2) 住宿日及預計到達時間 

(3) 住宿費用（原則上為附表 1 之基本住宿費） 

(4) 其他本飯店認定需要之事項 

2. 當住宿中之客人於前項第 2 號的住宿日超過後預訂繼續住宿時，於提出時即視為預訂新的住宿契約。 

第 3 條（住宿契約之成立等） 

1. 住宿契約需在本飯店允諾前條之預訂後成立。但若本飯店證明未曾允諾時，則不在此限。 

2. 於前項之規定下住宿契約成立時，請於本飯店指定日前支付本飯店規定之訂金。 

3. 訂金將先作為客人最後所應支付的住宿費使用，但若發生符合第 6 條及第 21 條規定之狀況時，將依違約金、賠償金

之順序使用，如有剩餘，則依第 13 條之規定於支付費用時歸還。 

4. 若未將第 2 項中之訂金依該項的規定於本飯店指定日前支付時，住宿契約將失效。但僅限於有指定訂金的支付日期，

且本飯店有告知客人時。 



第 4 條（無須支付訂金之特別契約） 

1. 即使有前條第 2 項之規定，本飯店亦有可能於契約成立後接受無須支付該項訂金之特別契約。 

2. 當本飯店於允諾住宿契約之預訂時沒有要求支付前條第 2 項的訂金，以及沒有指定該訂金之支付日期時，即視為接

受前項之特別契約。 

第 4 條之 2（要求協助設施內之防止傳染對策） 

本飯店可根據旅館業法（1948 年法律第 138 號）第 4 條之 2 第 1 項之規定，要求欲住宿者協助。 

第 5 條（拒絕住宿契約之簽訂） 

本飯店於以下情況有可能無法接受住宿契約之簽訂。但本項並不表示本飯店會於旅館業法第 5 條所列以外之情況拒絕提

供住宿。 

(1) 未依照本條款預訂住宿時。 

(2) 客滿無空房時。 

(3) 認定欲住宿者於住宿時可能會有違反法令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行為時。 

(4) 認定欲住宿者符合以下三項時。 

 一 符合防止暴力集團成員不當行為等相關法律（1991 年法律第 77 號）第 2 條第 2 號所規定之暴力集團（以下稱

「暴力集團」）、同條第 2 條第 6 號所規定之暴力集團成員（以下稱「暴力集團成員」）、暴力集團準成員或暴力集團

相關人士等反社會勢力 

二 屬於暴力集團或由暴力集團成員控管事業活動的法人等團體時 

三 法人之董事中有符合暴力集團成員者 

(5) 欲住宿者有明顯造成其他住宿者困擾之言行舉止時。 

(6) 欲住宿者為旅館業法第 4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號規定之特定傳染病患者等（以下稱「特定傳染病患者等」）時。 

(7) 認定欲住宿者對本飯店或本飯店員工進行暴力、威脅、恐嚇、威逼之不當要求，或要求超出合理範圍之負擔時（欲

住宿者以身障為由，根據推動消弭歧視相關法律（2013 年法律第 65 號，以下稱「身障者歧視消弭法」）第 7 條第 2

項或第 8 條第 2 項規定，要求去除社會上之不便時除外），或過去曾進行同樣行為時。 

(8) 欲住宿者對本飯店反覆要求實施負擔過重且恐會於提供其他住宿者住宿相關服務時造成顯著妨礙的旅館業法施行規

則第 5 條之 6 規定之事項時。 

(9) 因天災、設施故障或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無法提供住宿時。 



(10) 因欲住宿者爛醉或言行舉止明顯異常而認定有可能造成其他住宿者困擾時，或言行舉止明顯造成其他住宿者困擾時，

以及符合都道府縣條例規定時。 

(11) 因欲住宿者之身體或穿著明顯髒汙而認定有可能造成其他住宿者困擾時。 

(12) 欲住宿者於預訂時隱瞞其打算於預約的房間或本飯店內「進行物品販售等」圖謀自己或第三者利益之目的時。 

(13) 欲住宿者未遵守本條款之規定時，或未遵守預約時之取消規定、支付規定時。 

第 5 條之 2（拒絕簽訂住宿契約之說明） 

當本飯店(館)根據前條不予簽訂住宿契約時，欲住宿者可要求本飯店(館)說明其理由。 

第 6 條（客人之契約解除權） 

1. 客人向本飯店預訂後可解除住宿契約。 

2. 本飯店因可歸咎於客人之事由而解除全部或一部分住宿契約時（依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本飯店指定訂金支付日期

並要求支付時，客人於該支付前解除住宿契約時除外），將依附表 2 收取違約金。但若本飯店接受第 4 條第 1 項的特

別契約時，則僅限於接受該特別契約時，本飯店有告知客人解除住宿契約時的違約金支付義務時。 

3. 當客人於住宿當天晚上 10 點（如有事先告知預計到達時間，則為該時間的 2 小時後）仍未到達且無事先聯絡時，本

飯店將視為客人解除該住宿契約來處理。 

第 7 條（本飯店之契約解除權） 

1. 本飯店於以下情況有可能會解除住宿契約。但本項並不表示本飯店會於旅館業法第 5 條所列以外之情況拒絕提供住

宿。 

(1) 認定客人於住宿時可能會有違反法令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行為時，或認定過去曾有同樣行為時。 

(2) 認定客人符合以下三項時。 

一 暴力集團、暴力集團成員、暴力集團準成員或暴力集團相關人士等反社會勢力 

二 屬於暴力集團或由暴力集團成員控管事業活動的法人等團體時 

三 法人之董事中有符合暴力集團成員者 

(3) 客人有明顯造成其他住宿者困擾之言行舉止時。 

(4) 住宿客人為特定傳染病患者等時。 

(5) 認定住宿客人對本飯店或本飯店員工進行暴力、威脅、恐嚇、威逼之不當要求，或要求超出合理範圍之負擔時

（住宿客人根據身障者歧視消弭法第 7 條第 2 項或第 8 條第 2 項規定，要求去除社會上之不便時除外），或過去



曾進行同樣行為時。 

(6) 住宿客人對本飯店反覆要求實施負擔過重且恐會於提供其他住宿者住宿相關服務時造成顯著妨礙的旅館業法施

行規則第 5 條之 6 規定之事項時。 

(7) 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事由導致無法提供住宿時。 

(8) 因住宿之客人爛醉或言行舉止明顯異常而被認定有可能造成其他住宿者困擾時，或言行舉止明顯造成其他住宿

者困擾時，以及符合其他都道府縣條例規定時。 

(9) 於寢室床上吸菸、玩弄消防設備等，或其他不遵循本飯店規定之飯店設施使用規範禁止事項（僅限於預防火災

之必要事項）時。 

(10) 欲住宿者於預訂時隱瞞其打算於預約的房間或本飯店內「進行物品販售等」圖謀自己或第三者利益之目的時。 

(11) 欲住宿者未遵循第 10 條規定之飯店設施使用規範時，以及進行第 11 條規定之禁止事項時，或未遵守其他本條

款之規定時，或未遵守預約時之取消規定、支付規定時。 

2. 本飯店依前項之規定解除住宿契約時，不收取客人尚未接受的住宿服務等費用。 

第 7 條之 2（解除住宿契約之說明） 

當本飯店根據前條解除住宿契約時，住宿客人可要求本飯店說明其理由。 

第 8 條（住宿之登記） 

1. 客人請於住宿日當日，洽本飯店接待櫃台登記以下事項。 

(1) 客人之姓名、年齡、性別、地址及連絡電話 

(2) 出發日及預計出發時間 

(3) 其他本飯店認定必要之事項 

2. 不居住於日本之外國客人，除了前項之登記以外，也會需要登記國籍、護照號碼、入境地及入境年月日，並同時請

您透過掃描等提供護照影本，敬請見諒。 

3. 客人若欲以旅行支票、住宿券、信用卡等替代貨幣的方式支付第 13 條費用時，請於前項登記時事先出示。再者，若

本飯店有事先告知無法接受貨幣支付時，則無法以貨幣支付。 

第 9 條（客房之使用時間） 

1. 客人可使用本飯店客房之時間為下午 3 點至隔日早上 11 點。但連續住宿時，除了到達日與出發日以外，全天皆可使



用。 

2. 即使有前項之規定，本飯店亦可能會接受於前項規定外的時間使用客房。此時，將收取以下追加費用。 

(1) 至下午 2 點前，每房每小時 1,000 日圓 

(2) 下午 2 點後，客房全額收費 

第 10 條（飯店設施使用規範等之遵守） 

客人於本飯店內請遵循本條款及使用規範等。 

第 11 條（禁止行為） 

1. 客人切勿自行或利用第三者進行以下行為。 

(1) 使用本飯店時，登記或提供不實資訊之行為 

(2) 非法使用信用卡等結帳手段來使用本飯店之行為 

(3) 非法取得第三者個人資訊或相鐵飯店會員優惠等，或非法使用之行為 

(4) 未經本飯店許可，以營利為目的使用本飯店之行為 

(5) 大量預約住宿後取消之行為，或與其類似之行為 

(6) 重複進行預約住宿後無正當理由取消之行為，或與其類似之行為 

(7) 冒充本飯店或本飯店集團之行為，或會導致誤解為該行為之行為 

(8) 非法登入系統等電腦之行為，或與其類似之行為 

(9) 發送或灌入有害電腦程式等之行為，或與其類似之行為 

(10) 撤除、汙損、破壞住宿設施內備品之行為，或與其類似之行為 

(11) 對本飯店或工作人員進行超出一般社會認知所允許之要求、誹謗、中傷、恐嚇，以及意圖引發負面話題之 SNS

投稿等惡意騷擾等，導致妨礙本飯店營運或損及本飯店或本飯店集團信用與品牌之行為，或與其類似之行為 

(12) 對本飯店或工作人員進行暴力、威脅、恐嚇等威逼之不當要求行為 

(13) 造成其他住宿者等第三者、本飯店或本飯店集團困擾、損害或損失之行為，或有可能造成之行為 

(14) 侵害其他住宿者等第三者、本飯店或本飯店集團之著作權、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隱私、人格權等權利之行為，

或有可能侵害之行為 



(15) 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行為、犯罪行為、違反法令之行為，或有可能違反之行為 

(16) 誇耀暴力集團等之勢力，或對其支援、助長之行為 

(17) 違反本條款等其他條項之行為 

(18) 其他違反設施使用規範等規定之行為 

(19) 其他本飯店判定為不適當之行為 

2. 當因前項之行為導致本飯店產生損害時，本飯店可對客人請求損害賠償。 

第 12 條（營業時間） 

1. 本飯店之接待櫃台、出納櫃台等主要設施等的營業時間如下所示，其他設施等之詳細營業時間則標示於宣傳手冊、

各處之告示、客房內之服務指南等。 

(1) 門禁、正面大門 24 小時 

(2) 接待櫃台 24 小時 

(3) 出納櫃台 24 小時 

2. 前項之時間，有可能會於必要或不得已時臨時變更。此時，會以適當方法通知。 

第 13 條（費用之支付） 

1. 客人應支付之住宿費等細項列於附表 1。 

2. 客人可以日幣或本飯店認可之旅行支票、住宿券、信用卡等替代方式，於到達時或本飯店提出請求時，於接待櫃台

支付前項之住宿費用等。但若本飯店有事先告知無法接受貨幣支付時，則無法以貨幣支付。 

3. 當本飯店可提供客房讓客人使用，但客人任意不住宿時，將收取住宿費用。 

4. 當使用本飯店附早餐／午餐／晚餐，或其他附帶服務之住宿方案時，若該方案無任何規定時，客人不用餐或不使用

附帶服務仍會收取該部分之金額。 

第 14 條（本飯店之責任） 

1. 本飯店因履行住宿契約及與其相關之契約，或因不履行而對客人造成損害時，將對該損害進行賠償。但若肇因於不

可歸責於本飯店之事由時，則不在此限。 

2. 本飯店向客人提供客房之責任，從客人於本飯店接待櫃台進行入住登記開始，直到退房時間到時結束。 



3. 本飯店有旅館賠償責任保險，以因應萬一發生之火災等。 

第 15 條（無法提供契約上之客房時的處理方式） 

1. 當本飯店無法提供客人契約上之客房時，將在取得客人的理解後，儘可能安排其他相同條件之住宿設施。 

2. 即使有前項之規定，當本飯店無法安排其他住宿設施時，將支付客人與違約金相同金額之補償費，並將該補償費作

為損害賠償金。但若無法提供客房的原因是不可歸責於本飯店之事由時，則不支付補償費。 

第 16 條（寄放物等之處理方式） 

1. 當客人寄放於接待櫃台之物品或現金及貴重物品發生遺失、損毀等損害時，除了不可抗力之因素以外，本飯店將對

該損害進行賠償。但針對現金及貴重物品，當本飯店要求明確告知其種類及價值，而客人未能告知時，本飯店將以

最多 5 萬日圓為限，對該損害進行賠償。 

2. 客人攜帶進入本飯店但未寄放於接待櫃台之物品或現金及貴重物品，若因本飯店之故意或過失而發生遺失、損毀等

損害時，本飯店將對該損害進行賠償。但針對客人未事先明確告知種類及價值之物品，除非是本飯店故意或有重大

過失，否則本飯店將以最多 5 萬日圓為限，對該損害進行賠償。 

3. 以下各號物品無法寄放。 

(1) 價值超過 50 萬日圓之物品或金錢等 

(2) 美術品、古董 

(3) 有資訊儲存裝置之機器（電腦、手機等 IT 機器） 

(4) 與個人資訊相關之物品（顧客名冊等） 

(5) 危險物品、體積過大之行李、重物、容易損壞之物品等本飯店判斷無法寄放之物品 

第 17 條（客人隨身行李或攜帶物品之保管） 

1. 客人的隨身行李於住宿前提早送達本飯店時，本飯店將僅於知悉其到達前負責保管，並於客人至接待櫃台登記入住

時轉交。 

2. 客人退房後，若有隨身行李或攜帶物品遺忘在本飯店時，原則上本飯店會等待所有者聯絡本飯店並徵求其指示。若

得不到所有者之指示或無法查明所有者時，貴重物品及有個人資訊之物品會送交最近的警察局，其他物品則於發現

日的 3 個月後逕行丟棄。若有警察無法接收之物品時，亦同。但若屬於有損環境衛生之飲料食物，或是香菸、雜誌

等，則於當天丟棄。 

3. 為了能適當處理被遺忘的隨身行李或攜帶物品，本飯店得以檢查被遺忘物的內容物。 



4. 關於前各項中本飯店對於客人隨身行李或攜帶物品之保管責任，第 1 項是依前條第 1 項之規定，第 2 項及第 3 項則

依同條第 2 項之規定。 

第 18 條（客房之清掃） 

1. 當客人於同一客房連續住宿兩天以上時，將僅針對有提出要求之客人進行該客房之清掃。 

2. 即使客人有提出不需要清掃，為了確保環境衛生，仍會於每 4 天進行 1 次清掃。但若本飯店認為有必要時，隨時都

可進行客房清掃。此外，除了清掃日以外，也會於客房維護、法令相關檢查以及緊急時進入客房。 

3. 客人不得拒絕前項之客房清掃。 

第 19 條（電腦通訊） 

1. 使用本飯店內之電腦通訊時，需由客人自行負責。可能會因為系統故障等原因導致無預警中斷或結束服務。使用電

腦通訊時，因系統故障等原因導致服務中斷，因而造成客人產生任何損害時，本飯店一概不負責任。 

2. 當使用電腦通訊進行本飯店認為不適當之行為導致本飯店及第三者預期會產生損害或已實際產生損害時，將要求終

止使用該服務，並會針對所產生之損害要求賠償。 

第 20 條（停車之責任） 

客人使用本飯店之停車場時，不論是否有寄放車輛鑰匙，本飯店僅允諾客人將車輛停放於停車空間，並不負車輛保管之

責。但若因本飯店管理停車場時故意或過失而造成損害時，將負起該賠償之責任。 

第 21 條（客人之責任） 

客人若是故意或過失造成本飯店損害（意指包括但不限於設施之修繕費用、販售機會之損失等）時，該客人需針對該損害

對本飯店進行賠償。 

第 22 條（免責事項） 

當符合本飯店於本條款等之外的另行規定或其他使用規範等規定之免責事項時，即可免責。 

第 23 條（警察等之通報） 

1. 當客人因違反本條款等或其他使用規範等導致需要保護其他住宿者及本飯店之權利、財產及服務等時，本飯店將採

取通報警察等相關機關等之適當措施。 



2. 當本飯店認為已明顯危及客人之健康、生命等時，將有可能在未獲客人同意下緊急送醫。 

第 24 條（本條款等之變更） 

1. 本條款等內容如有修改，將不另行通知，敬請事先見諒。請於官方網站上確認公布之最新資訊。 

2. 針對已變更之本條款等內容，當客人於變更後使用本飯店時，即視為該客人同意變更之內容。 

3. 無論前項之規定為何，於本條款等變更前成立之住宿契約，適用於變更前之規定。 

第 25 條（可分性） 

1. 即使依法令認定本條款等或其他使用規範等之一部分無效，但除了該部分以外，本條款等或其他使用規範等之規定

仍屬有效。 

2. 即使本條款等或其他使用規範等之一部分因某位客人的關係而無效或取消，但除了該客人以外，本條款等或其他使

用規範等之規定對其他客人仍屬有效。 

第 26 條（優先語言） 

本條款等或其他使用規範等以日文版為正本。即使有提供客人參考用之翻譯版，但僅有日文版正本才屬於有效之契約，

翻譯版並無任何效力。 

第 27 條（協商） 

當因使用本飯店而產生本條款等無法解決之問題時，本飯店與客人雙方應秉持誠意協商解決。 

第 28 條（準據法及適用法院） 

1. 本飯店與客人之住宿契約以日本法為準據法。 

2. 當本飯店與客人有住宿契約上之爭議（包含法院調停手續）時，雙方同意以東京地方法院或東京簡易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附表 1 住宿費用等之細項（用於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12 條第 1 項） 

 細項 

客人應支付之總金額 

住宿費用 ① 基本住宿費（客房費（及客房費＋早餐等餐飲費）） 

追加費用 ② 追加餐飲（①所包含項目之外） 

稅金 

一 消費稅 

二 住宿稅（依各都道府縣條例） 

三 溫泉稅（僅溫泉區） 

附表 2 違約金（用於第 6 條第 2 項）…飯店用 

受理契約解除通知之日 未入住 當天 前天 

違約金之比例 100% 80% 20% 

備註 

1. %是違約金相對於基本住宿費之比例。 

2. 若屬於縮短契約日數之情況時，不論縮短之日數為幾日，皆收取一天份（首日）之違約金。 

3. 販售給團體客人（15 人以上）之住宿方案，以及於網路等販售之住宿方案，其住宿契約等可能會適用本飯店另行規

定之違約金規定。此時，該違約金規定優先於此條款。 

＜飯店設施使用規範＞ 

為了確保飯店的公共性質，以及使客人能有安全且舒適的住宿（包含於白天使用客房進行遠距辦公等，同樣適用以下規

範），請遵守此飯店設施使用規範。若無法遵守此規範，將有可能會婉拒您繼續住宿或使用飯店內設施。此外，當損壞飯

店內設備、備品等時，將會請您承擔賠償責任。 

＜禁止事項＞ 

(1) 若未獲許可，請勿將客房用於住宿以外之目的。 

(2) 於客房內、走廊或其他公共場所，請勿使用火取暖或烹飪。 

(3) 請勿在禁菸房內吸菸（包括電子菸、加熱菸等）。 如果在禁菸房內發現吸菸行為或菸蒂，除房費外，還將收取房間

清潔費和房間損壞押金 10,000 日圓。 即使是吸菸房，為了防止火災，請勿於床上等容易發生火災之處吸菸。 

(4) 與非住宿客人會面等時，請使用大廳。請勿讓非住宿客人進入客房。 

(5) 請勿任意移動飯店內及客房內的各種設備、備品等。 



(6) 若未獲許可，請勿任意改變或修整飯店內及客房內設備及固定裝置的現狀。 

(7) 請勿進入後場、機械室、緊急逃生梯（緊急時除外）、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專用場所。 

(8) 請勿攜帶以下物品進入飯店內。 

一 狗（身障者的輔助犬除外）、貓、小鳥等所有動物、寵物 

二 散發惡臭或強烈味道的物品 

三 超出正常數量的物品 

四 槍枝、刀械等 

五 火藥、揮發油等可燃或易燃物品 

六 其他被認定為會危害其他住宿客人安全的物品 

(9) 請勿於飯店內及客房內大聲喧嘩、高歌、進行會產生大震動的行為或喧鬧的行為等，以免造成其他客人的不愉快或

困擾。 

(10) 請勿於飯店內及客房內賭博或進行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的行為，或其他傷風敗俗、敗壞治安的行為。 

(11) 若未獲許可，不得廣告、宣傳物品或進行物品的販售、營利等行為。 

(12) 若未獲許可，請勿分發傳單、進行簽名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舉辦集會，或誇耀團體及組織勢力，或支援、助

長此類行為。 

(13) 請勿以本飯店認為會造成其他客人不安或困擾的穿著，或以宣傳車、改裝車、以及其他車輛等前來飯店或停車場。 

(14) 請勿將攜帶之物品放置於走廊或大廳等。 

(15) 嚴格禁止於飯店內及客房內進行會造成客人困擾的拍照或攝影。 

(16) 若未獲許可，不得將本飯店內拍攝的相片或影片等以營利之目的公開。 

(17) 禁止暴力、傷害、威脅、恐嚇、詐騙、妨害業務、威逼之不當要求以及類似行為。 

(18) 請勿進行其他本飯店認為不適當之行為。 

＜應注意事項＞ 

(1) 若無特別指明，原則上寄放物品的保管期限為寄放日起 3 個月，經過後即逕行丟棄。 

(2) 遺忘物品、拾獲物品的處置，原則上會等待所有者洽詢本飯店後再徵求其指示。若得不到所有者之指示或無法查明

所有者時，貴重物品及有個人資訊之物品會送交最近的警察局，其他物品則於發現日的 3 個月後逕行丟棄。但若屬

於有損環境衛生之飲料食物，或是香菸、雜誌等，則於當天丟棄。 

(3) 以客房內設置之電話撥打外線電話時，須另行支付設施使用費，敬請見諒。 

(4) 僅針對有提出要求之客人進行客房清掃。即使客人有提出不需要清掃，為了確保環境衛生，仍會於每 4 天進行 1 次



清掃。但若本飯店認為有必要時，隨時都可進行客房清掃。此外，除了清掃日以外，也會於客房維護、法令相關檢查

以及緊急時進入客房。 

(5) 若客人的言行舉止等導致需要保護其他住宿者或本飯店的權利、財產及服務等時，本飯店將採取通知警察相關機關

等的適當措施。 

(6) 當本飯店認為已明顯危及客人的健康、生命等時，將有可能在未獲客人同意下緊急送醫。 

(7) 遺失客房鑰匙，至退房前尚未尋獲者，退房時酌收 1000 日元補發費。 

(8) 外線電話僅在客人的姓名和房間號碼一致的情況下才會被轉接到客房。如對電話轉接有特別要求，請務必事先告知

櫃台。 

＜謝絕使用之對象＞ 

(1) 如下所述之組織、個人。 

一 暴力集團、暴力集團成員、暴力集團相關團體及其相關人士 

二 暴力集團或由暴力集團成員控管事業活動的法人等團體相關人士 

三 反社會團體、反社會團體成員及其相關人士 

(2) 因精神耗弱、藥物等導致無法辨識自己等難以確保自身安全，或可能造成其他客人感到危險、恐怖、不安者 

(3) 本飯店針對上述「禁止事項」提出警告卻不肯即刻改正行為者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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